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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通知于2015年05月02日以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2015年05月06日以现场方

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二楼总裁办会议室，全部7名董事出席了本

次会议，其中独立董事王平先生、张燃先生、徐波先生、董事何雪晴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由林国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进行调整的议案》。

《关于对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此调整进行了审议，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市中伦 （深圳） 律师事务所对此发表了法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二、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进行调整的议案》。

《关于对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此调整进行了审议，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市中伦 （深圳） 律师事务所对此发表了法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三、经关联董事林国芳先生、陈国红女士回避表决，会议以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此调整进行了审议，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市中伦 （深圳） 律师事务所对此发表了法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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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05月06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

调整的议案》。 具体如下：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行权情况简述

（一）2010年7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

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

公司已将完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

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修订并形成了《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并经

2011年1月21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2011年2月11日，公司召开了201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二）2011年2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授予日的议

案》。 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为2011年2月23日，公司授予175名激励对象

共计223.3万份万份股票期权，预留股票期权24.7万份。

（三）2011年7月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

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期激励计划的已授予激励对

象的总人数减至166人，首期股票期权总数减至233.5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总数调整为208.8

万份，预留24.7万份。

（四）2012年2月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以2月9日作为公司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向3名激励对象授予24.7万份预留股票期权。

（五）2012年5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的总人数减至149人，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减至为146人，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

象3名不变。 首期期权总数减至205.90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减至181.20万份，预留

部分不变，仍为24.70万份。同时，由于实施了2011年度资本公积转赠股本的方案，首次授予

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27.92元/股，预留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35.31元/股，首期期权

总数调整为247.08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调整为217.44万份，预留部分调整为29.64

万份。

（六）2012年8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的总人数减至142人，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减至为139人，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

3名不变。 首期期权总数减至233.28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减至203.64万份，预留部

分不变，仍为29.64万份。

（七）2013年4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的总人数减至132人，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减至为129人，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3名不

变。 首期股票期权总数减至221.76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减至192.12万份，预留部分

不变，仍为29.64万份。

（八）2013年4月3日公告了 《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

公告》。 2013年4月16日公告了《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更

正公告》，根据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和有关法规规定，董事会最终确定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时

间为：2013年4月23日起至2014年2月21日止。本次行权事宜需在有关机构的手续办理结束

后即可实施。

（九）截止2013年5月21日，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中已有11名激励对象合计已行权

8400股，未行权数量合计为2,209,200份。

（十）2013年5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因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后，首次授予期

权数量为3,825,498份，预留部分为592,784份；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后为13.83

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后为17.51元。

（十一）2013年8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议案中对公司首期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进行了调整，经此次调整后，公司首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总人

数减至121人，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减至为118人，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3名不变。 首期

股票期权总数由4,418,282份减至4,207,169份， 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减至3,614,385

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592,784份。

（十二）2014年3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 经此次调整后，公司首期期股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变更为110人，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18人减至107人，预留

部分不变。 期权总数由4,207,169份减至3,790,615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3,614,

385份减至3,375,666份，预留部分由592,784万份变更为414,949股。

（十三）2014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因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后，股票期权数量增

至4,927,110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增至4,387,752份，预留部分增至539,358份。 首

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0.563元；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13.394元。

（十四）2014年8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经此次调整后，公司首期期股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变更为101人，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07人减至99人，预留部

分3人减至2人。 期权总数由4,927,110份减至4,566,861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4,

387,752份减至4,154,777份，预留部分由539,358万份变更为412,084股。

（十五）2015年04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经此次调整后，公司首期期股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变更为94人，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99人减至93人，预留部分

2人减至1人。 期权总数由4,566,861份减至4,231,191份， 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4,

154,777份减至4,098,505份，预留部分由412,084万份变更为132,686股。

二、本次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经过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

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入下一年度。 公司2014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九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

程序” 规定，公司需对首期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

若在行权前富安娜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

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 Q0×（1＋ n� ）

其中：Q0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

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股票

期权数量。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4,231,191份×（1+1）=8,462,382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

量为8,197,010份，预留部分为265,372份。

（二）行权价格的调整

若在行权前富安娜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

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的比率； 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2、派息

P� ＝P0-V

其中： 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

调整前：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0.563元；预留期权行权价格为13.394元；

调整后：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5.232元；预留期权行权价格为6.647元。

三、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履行的程序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时，按照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2、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05月0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同意将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数量调整为8,

462,382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为8,197,010份，预留部分为265,372份。 首次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为5.232元，预留期权行权价格为6.647元，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票期权数量及价格调整出具了独立意见， 该独立意见认为：公

司本次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规

定。 因此，同意董事会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4、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行权数量及价格调整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调整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本次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尚需按照《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信

息披露，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调整手续。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5-044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05月06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

调整的议案》。 具体如下：

一、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2012年2月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议案》，

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于2012年3月2日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2012年4

月19日，公司召开了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二）2012年5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的人数减至194人，股票期权总数减至284.40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减

至256万份，预留减至28.4万份。同时，由于实施了2011年度资本公积转赠股本的方案，首次

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35.65元/股，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341.28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期

权数量调整为307.2万份，预留部分调整为34.08万份。

（三）2012年8月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议案中对公司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

象和期权数量进行了调整，经此次调整后，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194人减至179人。 期权总数由341.28万份减至295.26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

307.20万份减至261.18万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34.08万份。

（四）2013年4月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 调整后，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总人数由179人减至160人， 二期股票期权总数由295.26万份减至262.74万份，

其中首次授予的期权数量由261.18万份减至228.66万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34.08万份。

（五）2013年5月1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

价格因实施权益分派发生调整。 调整后，首次授予期权数量为4,573,078份，预留部分为

681,582份；二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前为35.65元，调整后为17.68元。

（六）2013年8月1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议案中对公司二期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

象和期权数量进行了调整。 经此次调整后，公司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总人

数由160人减至141人。 同时，期权数量也相应做出调整。 调整后，期权总数由5,254,660份

减至4,613,877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减至3,932,295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681,

582份。

（七）2014年3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二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议案中对公司二期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

期权数量进行了调整，经此次调整后，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41�人减至 131�人。 期权总数由 4,613,877�份减至 4,295,886�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

数量由 3,932,295�份减至 3,614,304�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 681,582�份。

（八）2014年4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因

实施权益分派发生调整。 调整后，股票期权数量增至5,583,869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

为4,697,937份，预留部分为885,932份。 二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3.525元。

（九）2014年4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的议案》，因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

行权期不满足行权条件，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等规定及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董事会决定：注销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不满足行权条件的1,409,381份股票期权, 占获授期权数量比例

30%。 期权总数由5,583,869份减至 4,174,488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4,697,937

份份减至3,288,556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885,932份。

(十)� 2014年8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经此次调整后，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31人减少至125人。 授予期权数量由4,174,488份减至3,975,774

份， 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3,288,556份减至3,089,842份， 预留部分不变， 仍为885,

932份。

（十一）2015年04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经此次调整后，公司二期股权激励

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25人减至120人。 授予期权数量由3,975,774份减至3,

831,661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3,089,842份减至2,945,729份，预留部分不变，仍

为885,932份。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经过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

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入下一年度。 公司2014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

根据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九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规定，

公司需对二期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

若在行权前富安娜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

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 Q0×（1＋ n� ）

其中：Q0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

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股票

期权数量。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3,831,661份×（1+1）=7,663,322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

量为5,891,458份，预留部分为1,771,864份。

（二）行权价格的调整

若在行权前富安娜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

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 n� ）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的比率； 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2、派息

P� ＝P0� -V

其中： 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

调整前：二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3.525元；

调整后：二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6.713元。

三、调整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调整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履行的程序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时，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2、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05月0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二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同意将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7,663,322份,其中首次授

予期权数量为5,891,458份， 预留部分为1,771,864份；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行权调整为

6.713元。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期权数量及价格调整出具了独立意见，该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

次对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

关于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 因此，同意董事会对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

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4、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行权数量及价格调整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相关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本次调整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相关

事项尚需按照《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调整。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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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05月06日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

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3年10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

2、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于2013年11月上报中国证

监会进行审核，后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了修订，于2014年1月3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

对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审核通过，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3、2014年3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修订稿》，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2014年4月21日，公司召开了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5、2014年4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增至12,868,198

份,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1,620,373份，预留部分调整为1,247,825份，授

予价格调整至6.677元

6、2014年5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数量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0人

调整为219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2,868,198份调整为8,849,053份，其中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1,620,373份调整为7,601，228份，预留部分为1,247,825份

保持不变。

7、2014年08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849,053份调整为8,751,567份，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9人调整为217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

601,228份调整为7,503,742份，预留部分1,247,825份保持不变。

8、2014年12月3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

工作。公司预留股票授予激励对象31人，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1,247,825份。预留股票授予

日确定为2014年12月30日， 授予价格6.909元/股，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5年01月28

日。

9、2015年01月2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751,567份调整为8,738,569

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7人调整为216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

503,742份调整为7,490,744份；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31人及授予数量1,247,825份无

变更。

10、2015年04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738,569份调整为8,681,576份，其中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6人调整为21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490,744

份调整为7,445,251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31人调整为30人，授予数量1,247,825份

调整为1,236,325。（截止至2015年5月6日，该回购注销业务还未完成,现公司在中国登记

结算公司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为8,738,569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7,490,744份；预留部分授予数量1,247,825份）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经过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

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入下一年度。 公司2014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

（一）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调整为17,477,138份，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调整为14,981,488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为2,495,650份。

（二）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修订稿“十四、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注销” 规定，公司需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发股票红利、 派息、配股等

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P＝P0� ÷(1＋n)

其中： 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或送

股后增加的股票比例）；P为本次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或本次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2）派息

P＝P0﹣V

其中：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本次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或本次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因激励对象未解锁的股份2014年度的分红目前均由公司代管，未实际派发， 根据上

述公式计算得出：

调整前：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6.677元，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的回购

价格为6.909元。

调整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3385元，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的回

购价格为3.4545元。

三、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履行的程序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缩股

及派息等事项时，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2、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05月0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同意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调整为17,477,138

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4,981,488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调整

为2,495,650份。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3385元，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

的回购价格为3.4545元。 表决结果为：关联董事林国芳先生、陈国红女士回避表决，5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调整出具了

独立意见，该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调

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调整的规定。因

此，同意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4、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调整出具了相关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回购价格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

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调整期权数量和回购价格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本次股票期权数量和回购价格调整尚需按照《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

定进行信息披露。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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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通知于2015年05月0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05月06日在公

司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

决的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明春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进行调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号：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全体股东的利益。

《关于对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进行调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号：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全体股东的利益。

《关于对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

行调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回购价格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全体股东的利益。

《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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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05月05日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于2015年05月06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与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议案一致。

自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29,241,857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

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10股派

0.95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

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5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429,241,857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858,483,714股。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05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05月14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05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5年05月1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

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

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

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05月14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高管锁定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4、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938

夏慧飞

2 01*****113

杨洪飞

3 01*****393

陈妙笑

4 01*****769

谢辉

5 01*****295

张莉

6 01*****435

成蓉

7 01*****001

白春林

8 01*****229

简思勇

9 01*****512

曾祥辉

10 01*****164

徐成龙

11 01*****212

何孝芬

12 00*****216

郑豫江

13 01*****793

陈晓芳

14 00*****847

徐峰

15 01*****900

李方军

16 01*****153

李桂芳

17 01*****136

徐晓霞

18 01*****672

杨美玲

19 01*****367

孔令勇

20 01*****625

王丹妮

21 01*****296

苗双健

22 01*****242

袁飚

23 01*****632

马宁

24 01*****374

李钦锋

25 00*****148

张新玲

26 00*****398

童丽娟

27 00*****848

张东芳

28 00*****928

黄玉香

29 01*****344

孟苏焘

30 01*****408

常瑛

31 01*****396

王风强

32 01*****160

高峰

33 01*****598

左权林

34 01*****062

许蝶龙

35 01*****789

涂海建

36 01*****429

刘洪霞

37 01*****612

巨松

38 01*****798

王斌

39 01*****459

白春需

40 01*****125

赵明忠

41 01*****040

冯正文

42 01*****453

唐才明

43 01*****034

苗华祥

44 01*****743

杨志友

45 01*****415

黄丽丹

46 01*****545

宋雯雪

47 01*****540

李众

48 01*****073

赵玮

49 01*****216

周怡

50 01*****555

刘川

51 01*****112

陈文浩

52 01*****671

张梦华

53 01*****772

朱雪峰

54 01*****441

盛莎

55 01*****044

程利芬

56 01*****581

贾萧赫

57 01*****365

徐秉慧

58 01*****548

刘崇德

59 01*****612

旷晟

60 01*****957

高明生

61 01*****959

苏海峰

62 01*****359

孙志君

63 01*****295

刘芳

64 01*****246

房春华

65 01*****711

张善平

66 01*****657

李湘林

67 01*****455

李敏芳

68 01*****482

洪小萍

69 01*****578

张辉丽

70 01*****048

夏早霞

71 01*****378

吴江玲

72 01*****586

彭苏

73 01*****937

张小红

74 01*****221

彭安安

75 01*****550

张华丽

76 01*****213

刘建军

77 01*****571

周金凤

78 01*****093

陈鹏

79 01*****863

陈振华

80 01*****853

李英辉

81 01*****250

陈芳

82 00*****085

薛莹

83 00*****428

许胜辉

84 00*****411

郝根霞

85 00*****335

王霞

86 01*****503

祁爱菊

87 01*****229

刘祈琍

88 01*****392

张博

89 01*****335

张洋

90 01*****197

奉光亲

91 01*****704

林镇成

92 01*****595

张华丽

93 01*****098

柯锐

94 01*****706

马利

95 01*****852

林汉凯

96 01*****874

刘姗姗

97 01*****245

石均文

98 01*****565

邓志荣

99 01*****082

刘金元

100 01*****608

李直强

101 01*****940

陈强

102 01*****694

程巍

103 01*****950

唐会美

104 01*****957

张明林

105 01*****832

魏萍

106 01*****211

李明华

107 01*****054

周慧

108 01*****580

田伟荣

109 01*****991

杨彬

110 01*****179

罗志玲

111 01*****179

刘华秀

112 01*****178

游桂文

113 01*****881

薛玉

114 01*****290

田青燕

115 01*****857

李金香

116 01*****148

胡秀兰

117 01*****767

曾文阳

118 01*****296

刘向东

119 01*****579

郭国民

120 01*****375

麻兴兴

121 01*****559

刘玉丽

122 01*****064

张一博

123 01*****709

宋子君

124 01*****577

钟巧文

125 01*****709

朱育华

126 01*****386

凌亚华

127 01*****763

翁兴志

128 01*****635

李朝华

129 01*****092

刘贝贝

130 01*****416

王创文

131 01*****118

刘荣传

132 01*****844

程定华

133 01*****412

潘燕青

134 01*****484

冯蕾

135 01*****570

熊敏

136 01*****792

何彤彤

137 01*****385

马楠

138 01*****934

林晓升

139 01*****146

王勇宏

140 01*****238

李美姣

141 01*****420

卢姬

142 01*****481

易绍琛

143 01*****546

魏秋霞

144 01*****964

杨淳

145 01*****327

杨慧银

146 01*****379

龙云

147 01*****971

叶艳丽

148 01*****815

向家溢

149 01*****752

张虹

150 01*****799

雷林

151 01*****379

赖艾萍

152 01*****620

罗娟

153 01*****248

徐雯薇

154 01*****946

刘思清

155 01*****776

苏鹏

156 01*****991

田曙光

157 01*****511

覃生杰

158 01*****129

王亦凡

159 01*****118

郭佳

160 01*****804

张攀

161 01*****193

王荣华

162 01*****378

王铭

163 01*****714

杨辉华

164 01*****803

李浩

165 01*****451

关帅

166 01*****727

王启美

167 01*****731

唐莉灵

168 01*****927

郑雅文

169 01*****423

李小明

170 01*****073

谢青

171 01*****724

付磊

172 01*****044

赵渝

173 01*****651

李永珍

174 01*****437

张丽娟

175 01*****590

龙立波

176 01*****165

王慧

177 01*****750

毛碧媛

178 01*****945

欧德良

179 01*****623

张倩

180 01*****912

彭一泉

181 01*****559

朱金颖

182 01*****571

罗志维

183 01*****743

李玲

184 01*****948

潘零陵

185 01*****059

吴添英

186 01*****527

周稚峰

187 01*****544

熊娟

188 01*****640

桑丹

189 01*****095

冷明洁

190 01*****344

张群

191 01*****128

李红

192 01*****606

潘美琴

193 01*****308

龚瑞

194 01*****424

张阿敏

195 01*****488

刘佳佳

196 01*****134

左中平

197 01*****693

李建慧

198 01*****993

余千

199 00*****915

颜义平

200 01*****805

刘新华

201 01*****874

彭明

202 01*****262

侯红霞

203 01*****840

莫伟华

204 01*****381

唐彬

205 01*****300

王震时

206 01*****743

周子晴

207 01*****041

李璐

208 01*****245

张小辉

209 01*****192

蒋海朋

210 01*****964

汪学铁

211 01*****419

姚玉金

212 01*****522

万星

213 01*****592

韩洪志

214 01*****447

李斌

215 00*****519

张彬

216 01*****093

李桂荣

217 01*****115

庄华丽

218 01*****840

吴传经

219 00*****126

谭珍

220 01*****506

李瑞敏

221 01*****465

殷建华

222 01*****125

汪达

223 00*****955

林国芳

224 00*****048

陈国红

225 01*****610

马传双

226 01*****970

周涟兵

227 01*****047

谢昌桂

228 01*****844

刘刚强

229 01*****891

杨飞

230 01*****992

李尉

231 01*****673

张黎

232 01*****239

王倩倩

233 01*****129

柯淑萍

234 01*****667

严燕

235 01*****216

薛亚云

236 01*****284

毛福家

237 01*****724

刘勇

238 01*****760

任增慧

239 01*****435

曾旦

240 01*****046

于军红

241 01*****353

郭立双

242 01*****707

姚凯

243 01*****666

张发垚

244 01*****677

许良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5年05月14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转增前

本次转增

（

股

）

转增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股

）

206,633,994 48.14 206,633,994 413,267,988 48.14

02

股权激励限售股

8,738,569 2.04 8,738,569 17,477,138 2.04

04

高管锁定股

197,895,425 46.1 197,895,425 395,790,850 46.1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222,607,863 51.86 222,607,863 445,215,726 51.86

其中未托管股数

0 0 0 0 0

三

、

总股本

429,241,857 100 429,241,857 858,483,714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858,483,714股摊薄计算，2014年年度每股净收

益为0.44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首期、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数量及回购价格将相应予以调整。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光路富安娜工业大厦

咨询联系人：胡振超 吴妮

咨询电话：0755－26055091� �传真电话：0755－26055076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六日


